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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本次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新裕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充分讨论，审慎表决，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会审查，同意提名陈新

裕先生、管锡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就任前，第一届非职工代表监事仍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监事职务。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经充分讨论，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子议案： 

（1）提名陈新裕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提名管锡君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

进行表决。 

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 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

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根据监事其在公司担任

的具体管理职务、实际工作绩效、公司经营业绩情况，按照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

考核管理制度等因素综合评定薪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0 票回避。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健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

满足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拟聘请天健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

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证公司规范化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修订的《监事会议事规则》，结合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监

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证公司规范化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修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0 月 27 日



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陈新裕先生简历 

陈新裕，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 1月至

2009 年 2月，任中山卓越机械有限公司工程师；2009 年 3 月至 2011 年 6 月，任

中山市国铨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7月至 2014 年 1 月，任中山市

恒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1月至今，任珠海市恒诺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总监；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网络变压器产品事业部副

总经理；现兼任四川恒纬达机电有限公司达经理、四川恒诺电子有限公司经理。 

截止目前，陈新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19,5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1%，通过珠海横琴瑞诺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2,7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9%。除此之外，陈新裕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珠海科

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管锡君先生简历 

管锡君，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8月至

1999 年 2月，任常德市电力局江北营业所技术员；1999 年 2 月至 2005 年 5 月，

任珠海市前山俊华机械模具厂工程师；2005 年 5月至 2020 年 3月，任珠海市科

瑞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11 月任珠海市科瑞思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机械模具事业部总经理；2020 年 1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精密

零部件制造事业部总经理；现兼任珠海科丰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管锡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51,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通过珠海横琴瑞诺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9%。除此之外，管锡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珠海科瑞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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